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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文件

关于衡水市 2020 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及全市财政总决算和2021年财政预算1-6月份

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年8月14日在衡水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上

衡水市财政局局长 李敬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衡水市 2020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现在，2020年市本级和全市

决算草案已经汇编完成，2021年预算已经执行过半。受市政府委

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20年财政决算编制情况

2020年，在市委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监督支持下，全市各级财

税部门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认真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取得防疫、经济双胜利，

有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较好完成了市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市本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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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9689 万元，占预算的98.1%，比

上年增长（以下简称增长）1.2%。其中，税收收入134900 万元，

占预算的 63.6%，下降 14.1%；非税收入134789万元，占预算的

214%，比上年增长23.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71332万元、债务

转贷收入184401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1479万元、调入资金81927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3657 万元，收入总计1182485 万

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008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5.4%，

下降 4.9%。加上补助下级支出420101 万元、债务转贷支出49325

万元、上解上级-72266 万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79869万元、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7886 万元，支出总计1155002 万元。

收支相抵后，按规定结转下年27483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131904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77.9%，

增长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4722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407500

万元、区级上级收入2210 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0200 万元，收

入总计596536 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60294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87.2%，

增长 91.3%。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42783 万元、债务转贷支出 288000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9100 万元、调出资金 12883 万元，支

出总计573060 万元。

收支相抵后，按规定结转下年23476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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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3090 万元，占预算的 144.1%，

增长 24.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7 万元、上年结转资金 3043 万

元，收入总计6160 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619 万元，

占调整预算的 57.3%，增长 713.2%。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27万元、

调出资金1854 万元，支出总计3500万元。

收支相抵后，市本级结转下年2660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省级统筹办法》（冀政字〔2020〕10号）文件规定，2020 年 4

月起，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省级统筹，全市基金历年

结余全部上解至省级统筹使用。

2020 年度，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24721 万元，占

调整预算的 106.1%，加转移收入 166472 万元，决算收入总计

291193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13.7%。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10838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98.4%。收支相抵后，年末结余149648

万元。

5.转移支付情况

（1）省对我市转移支付情况

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2393905 万元，增长

17.6%，包括：①税收返还141122万元；②一般性转移支付2031934

万元，其中：体制补助 790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375475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6875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303157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518万元，公共安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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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2646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28301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045万元，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90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06395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 204609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619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48347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 83006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 3122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7450万元，粮

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4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82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42519万

元，重点生态功能区 17472万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33527

万元，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908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3649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648万元，结算补助收

入 78964万元；③专项转移支付 220849万元。

省对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总计 136470万元。包括：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11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9万元，城

乡社区类1360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6361 万元，抗疫

特别国债128628万元。

（2）对下转移支付情况

对下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2272196万元，增长 11.5%，

包括：①税收返还 119998万元；②一般性转移支付 1942903万

元，其中：体制补助 6477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370959 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6875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30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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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378万元，公共安全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163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23292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535万元，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95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01500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 208849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895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44908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 19487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 2659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7450万元，粮

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72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43357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 17472万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32548万元，

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193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23373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8399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75121

万元；③专项转移支付 179773万元。

对下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总计 134531万元。包括：文化体育

与传媒类 11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9万元，城乡社区类

2561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5221万元，抗疫特别国债

126628 万元。

6.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2020年，我市（不含直管县）新增债务转贷收入 591901万

元，其中：①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84401万元，市本级使用 135076

万元，区级使用 49325万元；②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07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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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使用 119500万元，区级使用 288000万元。

市本级新增债务收入主要用于衡水市市区排水系统综合整治、

市区及滨湖新区一次网改扩建、吴公渠生态修复整治、国防综合

动员训练基地、职工之家项目、主城区水系生态修复工程、火车

站广场综合改造、滏阳生态文化公园、衡水市智慧医疗体系培育

工程、党校改造提升、吴侯路道路工程、衡水湖大赵闸拆除重建

工程、市区建筑改造提升及市场建设工程、疫情防控处置、衡水

学院滨湖新区新校区建设、衡水中学西扩等。2020年市本级到期

政府债券本金 148304万元，通过本级财力偿还 31304万元，通

过再融资债券偿还 117000万元，当年政府债券付息 29678万元。

截至 2020年底，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83004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547301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335703万元。

截至 2020年底，全市政府债务限额为 376.7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限额 166.7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10亿元。全市政府债务

余额 340.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49.2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91.6亿元。2020年，全市债务还本 22.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还本 11.7亿元、专项债务还本 10.9亿元。

7.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预算法》和《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规定，另就

以下内容予以说明：①关于上年结转资金的使用。2019年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11479万元，2020年市本级支出 5202万元，

补助下级 1279万元，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998万元。

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结转 10200万元，2020年市本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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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万元，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086

万元。②关于预备费使用。2020年市本级安排预备费 6500万元，

当年市本级支出 4118万元，补助下级 1364万元，其余资金 1018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③关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初余

额 73411万元，加上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7886万元，减去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3657万元，年终余额 117640万元。④

关于“三公”经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合计 1871万元，比上年减少 377万元，下降 16.8%，

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三公”经费支出。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 0万元，减少 7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290

万元，减少 6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282万元，减少 204万元；

公务接待费 300万元，减少 36万元。⑤关于重大投资项目执行。

拨付推动科技创新资金 3364万元，推进脱贫攻坚资金 9354万元，

强化生态治理资金 26739万元，保障改善民生 44617万元，促进

文化、旅游、体育及教育发展 20008万元，改善基础设施 41055

万元。

（二）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72578 万元，占预算的 97%，增长

4.3%。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393905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404601

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19272 万元、调入资金 305637 万元、调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91817 万元，收入总计 4787810 万元。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19853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7.8%，增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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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3705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17341 万元、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41278 万元、增设预算周转金-740 万元，

支出总计4693464万元。

收支相抵后，按规定结转下年94346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1013056 万元，占预算的104.4%，增长

3.7%。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36470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687800 万

元、调入资金 316万元、上年结转资金71952 万元，收入总计

1909594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59298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5.7%，

增长 28.5%。加上债务还本支出109412 万元、调出资金136144

万元，支出总计1838537 万元。

收支相抵后，按规定结转下年71057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度，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897356 万元，占调

整预算的103.9%。加转移收入862482万元，决算收入总计1759838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833754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98%。收支

相抵后，年末结余890795 万元。

二、2020年预算执行效果

2020年，面对疫情影响严重、经济持续低迷的严峻形势，我

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市人大各项决议和批准的

预算，聚焦“六稳”“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力以赴控疫情、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有力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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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实

现“三个圆满收官”提供了坚强有力支撑。

（一）发挥财政职能，助推经济提质增效

一是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2020年释

放政策红利 53.5亿元。强化涉企收费监管，实行严格的收费基金

目录清单制度，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乱收费治理“回头看”检查，

坚决制止乱收费，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落实受疫情影响企业

社保费减免缓政策，累计拨付相关保险费 10.7亿元，保障相关保

险退费及正常保险待遇支出。落实企业稳岗返还政策，为 1248家

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 6342万元，惠及职工 8.81万人。

二是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安排科技资金 6.7亿元，科技支出占

总支出的 1.6%，占比居设区市首位，有力推动了科学技术发展。

累计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4220万元，支持了 8家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8个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设；争取工业转型升

级资金 3884万元，支持 7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5个工业转

型升级重点项目建设、4个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和 1

家绿色制造系统集成示范应用项目；争取工业设计发展专项资金

634万元，支持 7家制造企业购买工业设计服务、4个省级工业设

计中心奖励，资助 6个工业设计成果转化。

三是积极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着眼破解资金瓶颈制约，规范

推进PPP模式运作，目前全市共 39个项目纳入财政部PPP项目

综合信息平台，总投资 351.45亿元。管好用好直达资金，3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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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及时准确下达，支出进度快于全省平均进度近 10个百分点，

共落实项目 2347个，为疫情防控、助企纾困、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等提供有力支撑。推广“政银保（担）”模式，补贴资金 683万元，

新增银行贷款超过 2.8亿元，惠及小微企业 100余家。

（二）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民生事业发展

一是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第一时间启动财政资金拨付应急机

制，开辟疫情防控物资采购“绿色通道”，确保防疫资金、物资第

一时间拨付、配置到位。全市累计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3.4亿元，有

力保障了患者救治、医用物资采购、兑现一线医护人员补助等资

金需求，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二是助力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围绕全市脱贫攻坚任务目标，

精准施策、精准滴灌、精准监管，不断健全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

应的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各项财政支持政策落实到位。安排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6.06亿元，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4.49亿元，为

全市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军需”。

三是助力“教育强市”建设。拨付资金 71.8亿元推动教育事

业发展。其中，用于普通教育 60.8 亿元，职业教育 5.6 亿元。重

点支持了衡水学院滨湖新校区、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建设和衡水中

学西扩、党校改造提升等工程，大力支持主城区中小学和幼儿园

建设，保障了小学生课后免费托管服务，城镇超大班额问题全部

消除，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四是加强社会保障力度。拨付资金 98.5亿元保障了全市养老、



— 11 —

医疗卫生、就业、困难群众补助和特殊群体安置补助等工作。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持续提高。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医疗保险信

息化平台系统，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加快建设。

五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拨付资金 34亿元，支持城乡社

区公共设施维护、建设和提升。重点支持了棚户区改造、市区主

干道和滨湖新区一次网改扩建工程、主要街道维护和排水系统整

治等项目，城市功能进一步健全，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进一步改

善。

六是支持交通事业发展。拨付资金 15.6亿元，保障了 3条国

道改建工程和 50余个公路养护发展项目；我市顺利通过全省第一

批优先发展公交示范城市创建评估；继续实施冬季取暖期公交免

费乘坐补贴，便利广大市民出行。

七是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落实资金 30亿元，加大

节能环保投入。积极推动国家级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创建和国

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我市成功入选河北省

雨污分流示范城市；推进全国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考核为优秀等次，在全省第一批 5个

试点城市中名列第一。

（三）敢于先试先行，改革工作成绩显著

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初步建立了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对新增重大政策、重大专项的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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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自评估开展“交互式”审核评估；扎实开展市级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 6项，涉及资金 16.7亿元。

二是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制定出台了我市交通运输、国

防领域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为深化领域

改革奠定基础。

三是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实现市县全覆盖。非税收入收缴实现

多终端线上线下缴款，可满足各类缴费对象需要，实现了“零跑

腿”和“随地办”服务目标。同时，将非税收入收缴全部纳入系

统管理，实现了收费行为的全程实时监控，限制了执收主体的自

由裁量权，有效遏制了自主收费、超标收费等乱收乱罚行为。

四是国有资本管理更加规范。针对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缺

漏环节，加强制度体系建设，重点从履行出资人职责、国企党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方面制定了系列制度，国有资本管理更加系

统完善。大力推进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累计完成 119户国

有企业正式协议与分项协议签订工作，涉及退休人员 8967人，实

质性移交工作基本完成。

（四）强化监督管理，做好财政风险防控

一是加强基层运转保障。制定保基层运转专项工作方案，细

化分解保基层运转措施，坚持建制度、增实力、防风险统筹推进；

在县级全面启用财政工资专户，保障县级财政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加强常态化运行监控，及时化解风险隐患，基层运转总体保持平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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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效防控债务风险。依托“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加强

政府债务动态监控，实时预警督促整改。严格落实《政府隐性债

务化解方案》，及时偿付隐性债务。市本级和 6个区县被省财政

厅评为债务管理较好的地区。

三是加强暂付款监控督导。借助一体化平台密切关注暂付款

动态，对新增暂付款较多、暂付款余额较大的县市区，通过风险

警示提醒、通报约谈、清单管理、调整库款留用比例等手段，督

促各县市区严控增量，消化存量。2020年全市消化暂付款 15.8亿，

较好实现了风险管控。

四是开展监督检查堵塞财政漏洞。聚焦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督促指导有关单位提高资金分

配、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在全市开展财务管理违规问题专

项治理检查，组织 833个部门开展自查自纠，对 273个单位进行

重点检查，督导问题整改，涉及资金 3.5亿元。

三、2021年 1-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财政局紧紧围

绕“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各项决策部署，科学精准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强化财政资金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化解财政

风险，财政收支保持了稳定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继实现“首

季开门红”“半年双过半”。

（一）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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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经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2021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收

入预算为 270000 万元，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 733212 万元。截至

6月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5830 万元，占预算的57.7%，

同比增长 32.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 401568 万元，占预

算的54.8%，同比增长53.3%。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经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2021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为407452 万元，基金支出预算为 148137 万元。截至 6

月底，基金收入完成93119万元，占预算的22.9%，同比增长24.7%；

基金支出23770 万元，占预算的16%，同比下降61.6%。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经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2021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预算为 2142 万元，支出预算为 857 万元。按照《衡水市

市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规定，市级企业国有资本

收益收缴集中在下半年组织，年终执行完毕。截至 6月底，收入

完成45万元，占预算的2.1%；支出完成836万元，占预算的97.5%。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做

好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有关工作的通知》（冀人社字〔2020〕

376号）文件要求，2021 年 1月 1日起工伤保险实施省级统筹。

2021 年起，全市及市本级社保基金预算、预算调整、决算不再反

映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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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2021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预算为 902478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48390 万

元，转移收入 454088 万元。支出预算为 902478 万元，其中，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395081 万元，转移支出507397 万元。截至 6月

底，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54583 万元，占预算的 79.1%；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21693 万元，占预算的30.8%。

（二）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 1362000 万元，一般公共支

出预算为 3358100 万元。截至 6 月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97691 万元，占预算的 58.6%，同比增长 8.7%；实际支出 1996573

万元，支出变动预算数（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 2.0系统导出数据，

下同）为4166752 万元，占变动预算数的 47.9%，同比增长3.5%。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1475000 万元，支出预算

为 987635万元。截至 6月底，基金收入完成 391318 万元，占预

算的26.5%，同比增长 11.3%；实际支出 409561 万元，支出变动

预算数为1389171万元，占变动预算的29.5%，同比下降27.6%。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64267 万元，支出预算

为32918万元。截至6月底，收入完成61308万元，占预算的95.4%；

支出完成43637 万元，占预算的132.6%。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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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1886142 万元，其中，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924448 万元，转移收入961694 万元。支出预

算1886142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支出829706 万元，转移

支出1056436 万元。截至6月底，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619609

万元，占预算的67%；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304032万元，占预

算的36.6%。

（三）今年以来开展主要工作

1.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

可持续”要求，扎实推动财政政策落实落细。

一是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严格实行收费清单目录管理，

确保“收费项目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收费”，有效防止乱收费行

为发生。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梳理出 6 大类 36 项减税降费惠企

纾困政策，通过“公布政策清单、对口包联送政策下基层”等方

式，加强政策解释宣传，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据税务统计，1-6

月（征期）新增减税降费政策减免税费约2.4亿元，累计办理约

6.8 万户次。开展涉企违规收费和降费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二是落实财政金融扶持政策。出台市级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

奖励新办法，进一步推动我市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壮大，按程序

对3家基金公司拨付奖励资金 27.77 万元。实施银行保险业金融

机构创新产品奖励办法，对太平洋财险申报的三个保险产品给予

奖励 22.17 万元，可为我市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62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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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落实政银保（担）补贴政策，年初预算安排500万元补贴资

金，上半年已审核拨付 288.92 万元，惠及 50余家小微企业。鼓

励企业挂牌上市，安排500万元用于企业挂牌上市奖励，已拨付

339.46万元，惠及10家企业。

2.发挥职能作用，支持各项事业发展

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压一般，保重点，科学合理调度资金，

支持“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顺利推进。截至 6月底，全市民生

支出163.6 亿元，占支出总额的 81.9%，同比增长 1.5%，有效保

证了民生和各项重点支出需求。

一是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全市共安排省以下疫情防控资金

2.5亿元，用于防控设备、物资保障等方面。落实疫苗购置费 4.9

亿元、接种费用442 万元，筹集资金支持奥体中心大型场馆接种

点建设、购置负压救护车 117 辆、移动核酸检测方舱 10 辆、引

进全场景疫情病原体检测信息系统，有效保障了全市疫苗接种、

核酸检测等各项工作开展。同时，加强对专项防控资金使用的事

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确保每一分资金都用在刀刃上。

二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积极争取资金，着力抓好各项支农

惠农政策的落实。截至目前，共争取上级涉农资金34.2 亿元。支

持乡村振兴战略发展，2021 年市财政共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4850 万元，已全部下达相关县市区，并制定了资金管

理办法，为扶贫工作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高效资金保障。做

好 2021 年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我市 141 个村列入省级

扶持名单。开展 2021年农村综合改革示范村申报及市级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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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村被定为示范村，每村获得 300 万元财政支持。争取上级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7亿元用于我市耕地地力保护工作开展。争取上

级资金8.57 亿元，支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及水利工程建设。

聚焦饮水安全，安排 7000 万元支持农村生活水资源置换项目，实

现了全域江水村村通。

三是支持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下达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

制补助8.2亿元，发放义务教育阶段困难学生资助金 1474 万元，

惠及学生2.8万人；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覆盖 11 个试点县 961 所农村中小学，受益学生 20.56 万人。拨

付资金1483 万元，支持我市“三馆一站”和衡水文化艺术中心等

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让人民群众享受文化惠民政策红利。

筹集资金保障我市公共滑冰馆建设，支持竞技体育、冰雪运动发

展。统筹资金10864 万元支持我市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工作，推

进我市中小企业、产业联盟、县域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安排 100万元支持以庆祝建党 100周年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追加80万元保障我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

四是支持社会保障工作。严格执行社保基金预算，确保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就业补助等资金及时到位。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市以上补助资金 2.5亿元，推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到79元。积极落实公立医院投入政策，安排市直公立医院补助资

金7630 万元，推进我市医改工作进程。对工伤保险基金进行对账

清算，完成全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工作。认真做好 2020 年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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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在省级绩效考核中，我市位居

全省第四名，获得省级统筹基金奖励 1281 万元；市本级征缴收入

超过全省平均增幅，预计将获省级奖补资金134 万元。建立社会

救助基金，加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投入，上半年共落实市以

上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4亿元。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落实市以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1792 万元，规范了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推动构建新时代退役军人保障制

度体系，上半年共拨付市级以上退役军人安置补助资金6322 万元，

拨付优抚对象补助资金 2.77 亿元，拨付各类军转干部补助资金

1611万元。

五是支持环保事业发展。分配下达 2021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

治资金5278 万元。组织申报 2021 年度省级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项目 3 个，项目批复总投资 6302 万元。配合交通部门加强督导

审核，确保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收尾工作顺利

完成。争取生活垃圾分类省级奖补资金 220万元，支持市区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争取省级衡水湖发展保护项目资金 5000 万元用于

衡水湖生态保护修复。争取省级土地整治资金 500万元用于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补助。争取中央级农村道路客运及出租车油价补贴

资金 3070 万元用于农村道路客运及出租车行业的油价补助。争取

中央车购税补助农村公路建设资金 1.2 亿元，节能减排资金 6586

万元，用于新能源车运营补贴。争取河北省绿化博览会建设奖补

资金 260 万元，省级大气污染防治奖励资金 1200 万元，省级水

污染防治资金7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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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争取中央及省预算内基建资金 3.6

亿元，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衡水湖自然保护区保护及检测

项目。争取中央基建资金 229.24 万元，用于河北省重大活动应急

通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

七是支持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围绕平安衡水、法治衡水建设，

拨付上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21185 万元，安排市级公共安全专项

资金 45219 万元，保障政法系统正常运转，重点支持“雪亮工程”、

“4G侦控”建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做好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保障，全市 4994 个村运转经费全部列入市县预算，市级拨付下

达村级组织运转经费1716.5 万元，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3.积极向上跑办，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瞄准国家和省级重点领域、重点政策，认真研究、搞好对接，

并配合有关部门针对性地谋划项目，全力争取各类资金。截至 6

月底，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172.6 亿元，其中市本级使用 28

亿元。

加强直达资金管理。落实上级关于调整直达资金范围和加强

管理的各项政策、要求，加快直达资金分配下达，促进直达基层，

惠企利民。截至 6 月底，收到上级直达资金 78.6 亿元，分配进

度98.4%，支出进度65.2%，进度居设区市第三位。

4.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牵头成功申报河北省 2021 年度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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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有助于壮大融资担保机构规模，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题。

二是扎实做好预算管理一体化 2.0系统应用。全面贯彻落实

《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优化业务流程，细化监控规则，加强指

导培训，实现了市县全面应用。

三是持续推进非税收缴和电子票据改革。截至 6月底，共上

线电子票据使用单位 255 家，累计开具财政电子票据 75 万份，

审核资金往来项目 150笔。医疗电子票据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市无独立收入系统用票单位已实现财政电子票据全覆盖；有独

立收费系统用票单位中，除乡镇医疗机构外，所有医疗机构已全

部完成财政医疗电子票据改革，有效解决群众“就医难、缴费烦、

报销慢”等问题。

四是稳步推进非税收入体制划转工作。将人防易地建设费、

排污权出让收入、水土保持补偿费、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

资源专项收入、土地闲置费和城镇垃圾处理费等7项非税征收职

能划转税务部门，进一步理顺了非税收入征管工作。

五是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经市政府同意，印发了衡水市生态

环境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应急救援领域市与市辖区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六是加强国资国企监管。扎实推进我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起草了《衡水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和

《衡水市全面推进市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工作方

案》《衡水市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制改革工作方案》，做好国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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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三年行动各项配套政策出台工作，确保工作举措落实落地。起

草印发《衡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监管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

业务支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我市监管企业负责人薪酬体

系；向市政府报送《关于明确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

公司监管部门并选派专职外部董事的请示》，完善监管企业法人治

理机构。

四、当前问题及下一步措施

总结上半年预算执行成效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财政运行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包括：一是预算收支平

衡压力较大。落实“六稳”“六保”，实施民生项目，办好民生实

事，保障重点支出等资金需求刚性增长；受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

财政增收基础不稳固，收入结构不优，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尖锐，

平衡压力较大。二是预算执行责任落实不够到位，激励约束机制

不够健全，项目支出不均衡。部分项目因前期准备不充分、开工

不及时，导致支出进度偏慢。三是基层保障能力仍需增强，2020

年部分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较低甚至负增长。四是受财力

制约，暂付款消化难度较大，等等。我们高度重视，将积极采取

措施进一步改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全

面落实“六稳”“六保”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一）加强收支管理，强化预算约束。一是依法组织收入，

进一步完善“智税联动”工作机制，完成智税平台提升，促进数

据互联互通共享，建立税收征管模型，提高税负预警精准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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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财税收入征管水平，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二是加强财源

建设，落实好减税降费等各项政策，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

切实为企业减负担、解难题，巩固存量财源，培植新的优质财源。

三是积极争取上级支持。瞄准国家和省级重点领域、重点政策，

加强对上沟通和部门联动，高质量谋划项目，全力争取各类资金

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全市申报的

9.86 亿元政府债券再融资额度全部实现，通过借新还旧降低到期

债券还本压力。四是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厉行节约办一切事

业，从紧安排项目支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兜牢“三保”底

线，集中财力办大事。五是加强支出管理。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

制，硬化预算约束。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把宝贵的财政资金

用到关键处。督导指导各级预算单位全面落实预算执行主体责任，

抓紧项目前期准备，加快项目落地，加快工程实施，确保财政支

出进度均衡、有序、有效。

（二）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全市重点支出。着力保障重大部

署落实，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研究政策，统筹资金，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支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支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助推相关部署真正落到实处。着力保障

全市重点支出，突出支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支持“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和“三基建设年”活动开展，积极

筹措资金保障国家、省市重点项目顺利推进。着力加大民生投入，

在发展中稳步提升保障水平，确保我市民生提标政策全部落实，

民生实事全部落地。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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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资金保障和规范化管理。持续推动清洁取暖、黑臭水体治理

等工作，促进生态改善；全力保障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

障、城乡建设等重点项目支出，助力公共服务品质改善和城乡人

居环境提升，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三）深化财税改革，进一步优化服务路径。一是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对 PPP项目和

直达资金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加强绩效结果应用，推动预算

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二是持续推

进财政体制改革，紧跟中央、省改革步伐，加快推进多领域市与

市管区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做好法院检察院人员经

费和重点保障项目经费上划工作。三是推进政府采购改革，按照

上级改革要求，逐步建立以优质优价采购结果和用户反馈为导向，

采购主体职责清晰、交易规则科学高效、监管机制健全、政策功

能完备、法律制度完善、技术支撑先进的现代政府采购制度。四

是推进差旅网上报销管理改革“全覆盖”。根据市直单位差旅网

上报销工作进度情况，指导和督促尚未改革单位推进差旅网上报

销改革，督促县市区财政部门加大工作力度，扩大覆盖面，增加

报销量。

（四）加强资金监管，严格防范风险。坚持“稳字当头”，

坚决做好财政运行风险防控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直达资金的拨付

管理要求，加快资金分配和支出进度，加强资金全流程跟踪监控，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直达机制政策效果落地见效。严格落

实隐性债务和暂付款化解方案，加强风险动态监控，全面掌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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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收入进度、库款保障和债务、暂付款变动情况，科学研判，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化解，确保风险可控。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三

保”资金，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挤占挪用，确保各项“三保”

支出政策及时兑现到位。

报告完毕，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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